关于《新丰县“引客入新”和旅游宣传营销激励措施（征求意见稿）》的起草说明

[bookmark: _GoBack]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家、省、市关于文化和旅游发展的决策部署，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开拓新丰旅游市场的积极性，吸引更多游客来新旅游，推动全县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结合新丰县实际，起草了《新丰县“引客入新”和旅游宣传营销激励措施（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措施》）。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起草背景
（一）上级政策导向明确，需落地落实相关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和旅游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激发旅游消费潜力的意见》，提出“完善旅游激励政策，调动市场主体积极性”；省委“1310”具体部署及全省深入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座谈会明确要求“挖掘县域特色资源，推动文旅产业提质增效”；市出台《韶关市“引客入韶”和旅游宣传营销激励措施（试行）》激活市场活力。在此背景下，制定符合新丰实际的旅游宣传营销激励措施，是贯彻落实上级决策部署的具体行动。
（二）县域发展需求迫切，需强化政策支撑
新丰县生态禀赋优越、文旅资源丰富，但存在“客源市场开拓不足、品牌知名度待提升、产业融合度不高”等短板。当前，全县正加快推进“文旅强县”建设，亟需通过系统性激励政策，调动旅行社、导游、涉旅企业、社会组织及个人等多元主体的积极性，打通“引客入新”渠道、丰富宣传营销形式、完善产业配套，实现“以政策促市场、以市场带产业”的发展目标。
（三）前期调研充分，需回应市场主体诉求
起草前，县文广旅体局通过实地走访、座谈会等形式，广泛征求了县内旅行社、景区、酒店、旅游协会等的意见，梳理出“宣传成本高、引客动力弱、配套保障不足”等市场主体普遍反映的问题。结合前期征求意见情况，针对性设计奖励项目与标准，确保《措施》更贴合实际需求、更具可操作性。
二、文件依据
（一）《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激发文化和旅游消费潜力的意见》（国办发〔2019〕41号）
（二）《关于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旅游强省的若干措施》
（三）《韶关市“引客入韶”和旅游宣传营销激励措施（试行）》
（四）《韶关市新丰县全域旅游发展规划（2020-2035）》
（五）《新府办〔2023〕2号新丰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新丰县县级产业发展基金实施细则的通知》
三、《措施》主要内容
《措施》共分为5章16条，附带16个配套附件（含各类申请表、承诺书），围绕“引客入新”和“宣传营销”两大核心，构建“全主体覆盖、全环节激励、全流程监管”的政策体系，主要内容如下：
（一）支持旅行社招徕游客。包含旅游团队（大巴及自驾车）接待奖、入境旅游接待奖、国内旅游年度奖。
（二）支持优秀旅游形象打造。包含优秀导游员奖、旅游形象宣传奖、旅游推介和采风踩线活动奖。
（三）支持创新宣传推广。包含新媒体宣传营销奖、宣传创新奖（微短剧宣传、影视作品宣传、优秀短视频创作宣传、宣传片创作宣传、歌曲创作宣传）、手信开发奖。
（四）支持体育赛事举办。招徕县外运动员（体育爱好者）来新参加赛事活动。
（五）支持公共交通旅游优化。优化新丰旅游公共交通服务，确保主要景区和旅游景点有公交线路覆盖。
（六）支持艺术类工作室设立。鼓励艺术类工作室在新丰的设立和发展，提升新丰文化艺术氛围和文旅产业的软实力。
